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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七十多年后，巴勒斯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际社会未

能解决这一复杂的长期危机。谨随函附上从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收到的

关于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全国公民投票的计划全文(见附件)，谨请注意。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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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全国公民投票的计划 

  导言 

 70 多年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复杂的危机。由于犹太复

国主义政权持续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非法和不人道的做法，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

民被剥夺了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在恶化。这种政

策和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规则，特别是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由于国际社会未能采取认真切实的措施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这些政策和做法被系统地强化。 

 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自决权，以及进行自卫，反对自己的领土

被占领和非法征用，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进行抵抗，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然

而，由于缺乏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根源相适应的全面、切实可行的

倡议或计划，危机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鉴于巴勒斯坦领土继续被占领、该领土人民流离失所和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

民目前错综复杂的处境，以及这种局势造成的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并考虑到历史事实，同时意识到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提出的倡议的并无效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举行全民投票，进行所有巴勒斯

坦人民，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及其后代都参加的全国公民投票；因此，

将其题为“巴勒斯坦全国公民投票”的倡议提交给联合国。 

 至关重要的是，举行上述全民投票必须尊重历史现实并符合民主原则和《世

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所载的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遵守国际选举标准；因此，这样的全

民投票可以构成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坚实基础。 

  本计划的标题：巴勒斯坦领土全国公民投票 

  本计划的目标 

 “巴勒斯坦领土全国公民投票”计划的目标是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提

供基础。 

  本计划的法律依据 

 继英国在托管期间作出非法行为之后，1948 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得到美国

的承认，后来又得到前苏联等其他国家的承认，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却从来

没有任何方面就其命运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在没有

允许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原住民行使自决权的情况下建立的。 

 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形成的措施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根据《国际联盟盟

约》第二十二条，英国对巴勒斯坦没有主权，它应该允许行使自决权，即举行有

所有巴勒斯坦居民参加的自由全民投票。即使在联合国成立之后，尽管《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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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载有关于巴勒斯坦等领土的完整的具体规则(第十一章第七十三和七十四

条)，但这些规则没有得到考虑。甚至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

计划的第 181(II) A 号决议也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因此，

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形成时，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被完全无视。 

 而且，在 1948 年联合国大会谈判期间，伊朗政府的代表以及一些阿拉伯国

家的代表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并认为分治是战争和冲突的基础。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既没有在宣布在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成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时得到行使，也没有在此后得到行使。根据《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的第一条，

所有人民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样，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 1 条和第 3 条，土著人民有权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包括自决权。 

 国际法院在其 2004 年 7 月 9 日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

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明显强调必须遵守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申明犹太

复国主义政权有义务尊重和遵守这一权利。此外，国际法院 2019 年 2 月 25 日关

于“联合王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充分阐明了

一个领土的土著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必要性。根据这一咨询意见，承担非自治领土

托管的国家不能在不遵守人民自决权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分离领土。正如该咨询意

见提到，未经土著人民同意而发生的任何分离都是无效的，其他国家应避免此类

行为。 

 此外，自决权是国际法所承认的最基本原则之一，《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

款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都提到

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一直受到侵犯，无论是在宣布在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成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时还是之后。 

 换言之，自决权作为国际人权体系中一项不可否认的基本权利和国际公法中

的普遍适用的规范，已在许多国际文书中得到承认。鉴于这项权利作为一项普遍

适用规则的性质，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遵守由此产生的承诺，并为其实现提供有利

的基础。 

 同样，注意到联合国大会 1948 年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其家园的权利的第

194(III)号决议，本计划包括所有真正的巴勒斯坦人。因此，举行公平和包容各方

的全民投票是各民族实现自决权的最基本机制。 

  本计划的各实施阶段 

 本计划的实施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1. 落实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其历史家园的权利。 

 2. 在包括所有宗教信徒在内的并在《鲍尔弗宣言》发表之前居住在巴勒

斯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民中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进行自决和决定政

治制度。 

https://undocs.org/ch/A/RES/181(II)
https://undocs.org/ch/A/RES/194(III)
https://undocs.org/ch/A/RES/19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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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立由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决定的政治制度。 

 4. 由多数人选出的政治系统决定巴勒斯坦外来居民的地位。 

  实施机制 

 1. 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民都有权参加全民

投票。 

 2. 巴勒斯坦人民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代表将在本计划的所有规

划和实施阶段发挥主要和管理作用。 

 3. 为了促进所有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巴勒斯坦难民参加这次全民投票，将

实施全面识别、普查人口和登记所有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巴勒斯坦

公民身份的全球项目。将授权一个有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参加的国际当局

来执行这一项目。 

 4. 将在联合国的主持和协助下，并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与下，成立一

个国际委员会，以执行本计划，重点关注巴勒斯坦的主要问题，特别是

与巴勒斯坦和圣城有关的历史、主权和领土问题。 

 5. 为了促进和支持本计划的实施，将在上述委员会的授权下，由国际社会

捐助设立一个国际基金。 

 


